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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通过村庄整治、土地整理等方式节余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优先用于发展乡

村产业项目”、“新编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应安排不少于 10%的建设用地指标，重点保障乡村产业发展用

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通过入股、租用等方式直接用于发展乡村产业”等政策要求，为乡村产业

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为今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保障。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江苏省探索出了一系列符合地方实际、可推广可复制的试点政策，如常州市武

进区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苏州市“三优三保”、盐城市阜宁县的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等。这些试

点政策在盘活农村集体土地、促进集体土地节约集约、挖掘乡村产业发展空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

进一步落实好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推进乡村产业发展的相关要求，需要充分考虑江苏省乡村产业发展特

点、存在问题，加强乡村产业发展引导，加大乡村产业发展用地保障，调动集体经济组织在乡村产业发展

中的积极性，为江苏全面实现基本现代化注入发展动力。

加强分区分类引导，制定差别化的土地利用策略。江苏省不同地区乡村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不同，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应针对不同地区乡村发展诉求，结合主体功能定位，制定差别化的用地保障

政策，推动乡村产业优化布局。城镇化发展区在沿江地区分布相对集中，乡村土地利用存在工业用地粗放

利用、布局无序等问题。在土地利用策略上应当引导工业用地逐步向园区集中，居住用地向公共服务条件

好的中心城镇集中，利用区位优势承接城市功能外溢，加强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推进都市农业、观光农业、

休闲旅游等产业发展。重点生态功能区集中分布在苏南丘陵、淮宿黄泛平原和里下河低洼平原区，乡村土

地利用存在建设用地集约度低、生态保育不足等问题。在土地策略上应加强生态空间保育，加大生态搬迁

力度，引导人口、产业向中心城镇和“集聚提升”类村庄集中，适度加大乡村旅游、健康养老、民宿民俗

等产业用地供给，合理保障“特色保护”类村庄发展特色产业用地需求。农产品主产区集中分布在沿海和

沿东陇海线地区，乡村土地利用存在村庄布局散乱、产业用地不足等问题。在土地利用策略上应加强“搬

迁撤并”类村庄的整理力度，推进“集聚提升”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支持发展优势基础产

业，推进农业规模经营，合理保障特色农业、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用地需求。

探索超标住宅用地有偿使用，加大建设用地盘活力度。江苏省农村建设用地规模居高不下，人均农村

居民点用地不降反增，2019 年年初全省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达到 1563.6 万亩，全省农村居民点用地占建

设用地总规模的比重达到 44.8%，其中苏北地区达到 50.8%，全省农村人均居民点用地规模达 426平方米。

农村建设用地规模大与乡村产业发展用地不足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加强农村低效、闲置建设用地调查，加

大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力度的同时，可通过探索实施超标准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倒逼超标准使用宅基地的

农户退出部分建设用地，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用地保障。依据农村宅基地确权成果和江苏省宅基地使用标

准，调查超标准使用宅基地户数及超标规模，根据超标规模探索制定差别化的超标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

对于通过拆除附属房等方式能够控制在标准之内的，鼓励限期自行拆除；对于不愿拆除或无法拆除的，实

行超标宅基地有偿使用。对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继承房屋或其他方式使用本集体宅基地的，按照确

权的宅基地使用面积实施有偿使用。超标宅基地有偿使用费收取标准由各地根据经济状况、宅基地超标情

况制定。超标宅基地收费标准制定应履行公示、听证等程序，扩大公众参与程度。超标宅基地有偿使用费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并接受村民监督。



探索农村建设用地储备机制，调动集体经济组织积极性。常州市武进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政

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乡村产业的积极性，江苏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

日趋完善。而在集体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存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模小、分布零散，不具备入市条件等

问题。在符合规划前提下，探索建立集体建设用地整理储备利用机制，有利于调动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土地

整理储备的积极性。一是进一步缩小土地征收的范围，除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具有公益性项目建设

可征收集体土地外，原则上将具有收益性的项目用地由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权利主体进行出让，扩大集体经

济组织参与土地整理储备的范围。二是依据国土空间规划，探索建立建设空间内现状建设用地、农用地、

未利用地等全地类的土地整理储备机制，集体经济组织可自主或者委托土地储备整理机构进行整理储备。

整理后储备的集体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条件下，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通过出让、自主经营、合营、租赁

和入股等方式加以利用，出让、经营等获得收益由集体经济组织管理，集体内部成员享有监督权和收益分

配权利。

推进宅基地跨自然村使用，促进乡村居住空间集中集聚。根据江苏省实际情况，同一行政村内划分若

干个自然村（组），宅基地使用权、农用地承包经营权均在自然村（组）成员内部分配，跨自然村（组）

使用宅基地存在一定限制，特别是在苏北、苏中地区，各自然村居住空间相对独立，不利于推进行政村内

居住空间集中集聚。在同一行政村内，推进“集聚提升村”和“集中居住区”建设不可避免需要跨自然村

（组）申请使用宅基地，必须打破传统的宅基地使用方式。一是依据宅基地确权成果，在符合宅基地使用

政策的前提下，允许同一行政村内跨自然村（组）的宅基地交易；二是“集聚提升村”和“集中居住区”

新增宅基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占用涉及自然村（组）的土地，应在行政村委会协调下，通过

经济补偿、土地置换等方式给予被占用土地的自然村（组）、农户补偿。

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扩大农用地集中经营规模。2019 年年初江苏省农村承包地流转比例超过

60.5%，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 84%，农业信息化覆盖率超过 61%，总体来看，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但

承包地流转方式以农户自主流转为主，流转后仍然存在地块分布零散、经营规模较小等问题。农用地集体

经济组织统一经营制度，可以解决经营规模小的问题，有利于现代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自动化生产，

也有利于发展粮食种植、水产养殖、设施农业等不同方向的职业农民，可以进一步解放农村劳动力，促进

农户集中居住、壮大乡村产业。可在农用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成果基础上，探索推进以集体经济组织为最小

单元的农用地统一经营制度。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将集体内部的农用地经营权集中，安排部分职业农民进行

统一经营，推进农用地经营的规模化、机械化、自动化，扣除必要的经营成本后，经营收益按承包确权成

果分配到户。集体经济组织也可以在确保经营收益不降低的前提下将经营权出租给种粮大户、农业企业等，



由种粮大户、农业企业对农用地进行统一经营，推进现代农业发展。鼓励省内农垦集团、沿海开发集团等

具有农场经营管理经验的国有企业对口帮扶苏北扶贫开发重点片区的村开展经营，促进农业经营管理现代

化。


